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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金发〔2021] 13 号 

关于印发《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 

惩戒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各相关市直嘟门，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行、吴忠银保监分局：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落实《国

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》（国

发〔2014J 20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 

银
忠
 



要（2014-2020 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J 21 号）等文件精神

及“褒扬诚信、惩戒失信”的总体要求，加强对涉金融失信人员

监督管理，创新驱动健全社会信用体系，在全社会构建守信联合

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推进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入发展。 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

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加强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监督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市金融工作局联合相关部门制定了 

《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实施意见》。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吴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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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 吴忠市国 员会 

 

吴忠 

心支行 

 

2021年 6月 16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吴忠市金融工作局 	2021年6月 1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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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机制 

的实施意见 

为加强对涉金融失信人员监督管理，创新驱动健全社会信用

体系，在全社会构建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，推进我

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深入发展，对涉金融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

惩戒，现就具体实施事宜提出如下意见： 

惩戒对象 

第一条联合惩戒对象为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当事

人。当事人为企业的，联合惩戒对象为企业及其法定代表人，实

际控制人、负有个人责任或直接领导责任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，负有直接责任的从业人员；当事人为社会组织的，联合

惩戒对象为社会组织及其法定代表人和负有直接责任的工作人

员；当事人为自然人的，惩戒对象为自然人本人。 

对象认定 

第二条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，由负责

执行的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执行法院”）向其发出《执行通知

书》，并提示其到期不履行将受到的信用惩戒。除属于《民事诉

讼法》等法律规定中止或者终止的情形外，被执行人在《执行通

知书》规定的期限内仍不履行义务的，由执行法院作出将其纳入

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决定，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列入部门通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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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按照统一格式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报

送失信人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失信情形、处罚决定等信息。 

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按时推送到“信用

吴忠”网站和吴忠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相关部门依据法律

法规对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当事人，执行或协助执行本

意见规定的惩戒措施，并按季度将执行情况通过吴忠市公共信用

信息服务平台反馈给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。 

参与部门 

第三条市金融工作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人民银行吴忠

市中心支行、吴忠银保监分局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 

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市税务局、市场

监督管理局等部门（以下简称“联合惩戒部门”）按照各自职责， 

负责实施或者监督实施本实施意见规定的联合惩戒措施。 

惩戒措施 

第四条依法限制失信名单当事人作为投标人参加依法必须

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，或者作为供应商参加政府采

购活动，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实施。 

第五条在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安排过程中，将涉金

融严重失信人名单信息作为审慎性参考依据，由市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国资委实施。 

第六条在实施投资、税收等优惠性政策时，将相关机构及

其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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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情况，作为其享受该政策的审慎性参

考，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商务和投资促进局、税务局实施。 

第七条将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当事人作为重点监

管对象，加大日常监管力度，按照相关规定，提高随机抽查的比

例和频次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其采取行政监管措施，由市市场

监管局、金融工作局、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行实施。 

第八条将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相关信息作为设立商业银

行或分行、代表处以及参股、收购商业银行的审批时作审慎性参

考，由吴忠银保监分局实施；将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相关信息

作为设立证券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、期货公司审批，私募投资基

金管理人登记的依据或参考，由市金融工作局实施；将涉金融严

重失信人名单相关信息供设立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、保

险代理公司、保险经纪公司审批及保险公估机构备案的依据或参

考，由吴忠银保监分局实施；限制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

当事人设立融资性担保公司，由市金融工作局实施；限制设立非

银行支付机构，由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行实施；设立银行卡清

算机构受理审批时参考，由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行、吴忠银保

监分局实施。 

第九条对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当事人在银行间市

场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限制注册，由人民银行吴忠市中

心支行实施；限制失信名单企业发行企业债券，由市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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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引导各金融机构在融资授信时查询拟授信对象及其

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为失

信名单当事人，对拟授信对象为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当

事人进行从严审核，由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行、吴忠银保监分

局实施。 

第十一条对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当事人为境内国

有控股上市公司的，协助中止其股权激励计划或终止其股权激励

对象行权资格，由市国资委、财政局实施。 

第十二条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当事人为个人的， 

限制其担任国有独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有独资公司法定代

表人、董事、监事，限制提名为国有资本控股公司、国有资本参

股公司董事、监事人选；已担任相关职务的，提出其不再担任相

关职务的意见。由市国资委、财政局、市场监管局实施。 

第十三条限制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的当事人任职金

融机构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由吴忠银保监分局、财政

局、市场监管局、金融工作局等具有金融机构任职资格核准职能

的部门结合自身法定职能，依法依规实施；限制任职保险代理公

司、保险经纪公司、保险公估公司的董事长、执行董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，由吴忠银保监分局实施；限制任职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，由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行实施。 

第十四条将失信名单当事人信息通过“信用吴忠”网站向

社会公布，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市场监管局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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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解释说明 

第十五条本实施意见由市金融工作局会同联合惩戒部门和

单位共同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六条本意见自 2021年 7 月I日起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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